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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联合顺屹家居“五一”推出手串文化节

各各类类保保真真保保质质手手串串让让你你挑挑个个够够
本报聊城4月28日讯(记者

杨淑君 ) 细心的您是否突
然发现，最近的朋友圈好多盘
串的呀，菩提、紫檀、沉香，自
己没个手串都不好意思看朋
友圈。没关系，就在这个“五
一”的首届手串节，来自全国
各地的行业专家将亲临现场
帮您鉴别。

5月1日至3日，首届手串文
化节将在顺屹家居红木区举
办。此次手串文化节将成为聊
城最大规模、最全种类、最低
价格的手串盛宴，仅木质手串
就有 50多种材质。常见的沉

香、黄花梨、小叶紫檀、印度老
山檀手串，各种菩提子、血龙
木、鱼纹竹等也会震撼亮相！
宝石类的碧玺、青金石、绿松
石、石榴石、虎睛石，水晶类的
紫晶、钛晶、绿幽灵、茶晶等，
还有琥珀、蜜蜡等材质，只有
想不到没有买不到，上万件木
质、宝石类手串应有尽有，绝
对看过瘾，挑花眼。

此次手串文化节由齐鲁
晚报·今日聊城与顺屹家居主
办，山东广播电视台·红木鉴
赏汇、山东红木网、中国古典
工艺家居网协办。千里木紫

檀、檀韵缘、沉香汇、鸿和珠宝
翡翠、藏殿文玩、海黄仙艺等
一线品牌将在手串节上亮相。

不知道怎样鉴别手串优
劣？没关系，活动期间，来自
北京、山东、海南、福建等红
木主产区的行业专家，将亲
临手串文化节现场，为到场
市民提供材质鉴定、工艺赏
析等公益活动。如果您的家
中有手串文玩藏品，也可以
带到现场，专家将为您提供
免费鉴定服务。

文玩手串怎样看收藏价
值？专家支招，可分为两个方

面——— 材质和艺术形态。通
常，具有很高价值的是一些
材质名贵且稀有的，如沉香、
紫檀、黄花梨、蜜蜡、琥珀等，
这些材质不仅做成手串，即
使是做成任何形态的艺术品
都非常具有收藏价值，但这
些 名 品 的 价 格 往 往 居 高 不
下。短期内，升值幅度也不会
很大。菩提子、橄榄核等，可
分为素核和有雕工两种，由
于其材质相对较低，但可以
把玩上色，所以通常雕刻的
艺术价值巨大，且在把玩一
段时间后，价值更高。

本报聊城4月28日讯(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赵乐天
辛耀云 ) 被告拒不支付房

租，房东将其告上法庭，要求
解除租赁合同，并支付租金。
日前，阳谷法院庭审后，驳回
了房东解除租赁合同的诉讼
请求，要求被告支付租金。

于军在2013年7月1日租赁
阳谷宏信公司名下的仓库六
间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租赁期
限为一年，时间为2013年7月1
日至2014年6月30日，年租金为
2 .6万元，支付方式为一次性交
付。双方于2013年11月15日补
签租赁合同。后宏信公司多次
向于军催要租金，但于军一直
未支付。宏信公司请求法院判
决解除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

于军立即返还所占用的仓库
六间并赔偿经济损失2 .6万元。

庭审中被告于军辩称自
己和原告签订租赁合同的时
间为2013年11月15日，租期为
一年。该合同租赁期限应为
2013年11月15日至2014年11月
14日。另外，双方约定的租金
为2 .6万元，支付方式为一次性
支付，但并未约定租金支付期
限，所以自己不存在违约行
为。

法院审理查明：双方曾于
2012年6月22日签订过租赁合
同，当时约定租金为2万元，期
间从2012年7月1日起至2013年
6月30日止。该期租赁期限届满
后，被告一直占用原告的仓
库。于是，双方于2013年11月15

日再次签订租赁合同一份，约
定的租赁期间从2013年7月1日
起至2014年6月30日止，租金为
2 .6万元，于军需一次性支付，
并特殊约定合同自被告交清
租金后生效。而于军自2013年7
月1日起至今，一直占用原告
的仓库6间。

法院认为：本案中，原、被
告约定自交清租金后，双方签
订的租赁合同生效，该合同系
附生效条件的合同，但于军在
合同签订后一直未向宏信公
司支付租金，致使双方的租赁
合同至今未能生效。在双方
2012年6月22日签订的租赁合
同的租期届满后，于军继续占
有、使用租赁物，宏信公司也
未就此提出异议，所以，双方

之间已实际发生租赁关系。而
且，因双方重新签订的租赁合
同一直未能生效，故可认定为
双方之间已经实际发生的租
赁关系为不定期租赁，租赁合
同为不定期租赁合同。

综上，法院庭审后认为，
宏信公司未能提供相应的证
据材料，证明其在合理期限内
先行通知于军要求解除合同，
故对宏信公司要求解除合同
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既然已
形成不定期租赁合同，于军亦
实际占有、使用租赁物，应当
向宏信公司支付租金。最终法
院判决：被告于军给付原告宏
信公司租金2 .6万元，驳回宏信
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文中公
司、人物均为化名)

签签了了租租房房合合同同却却拒拒不不付付房房租租
房东无奈告上法庭，要求支付租金

本报聊城4月28日讯(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崔希珍 张
明河) 儿子想尽孝心，替父亲还
债，结果因未还上被告上法庭。
日前，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审结了
这起父债子还的民间借款纠纷
案。

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5月15

日，被告郭某的父亲老郭向原告
借款16万元，并由王某、郭某珍提
供担保，后来，因老郭无力偿还，
该笔债务转到其子郭某身上。
2013年4月21日，被告郭某给原告
又重新出具的一张借条，内容为

“今借高某人民币大写：壹拾陆
万元整，小写160000，住址：聊城
市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办事处
某村XX号，借款人：郭某。”之后，
原告向被告多次催要，被告未能
偿还。

法院认为：被告郭某自愿替
父亲老郭偿还原告借款16万元，
并出据借据，事实清楚，证据充
分，应予认定。债务应当偿还，因
在借据中未约定还款期限，故原
告随时可以向被告主张自己的
权利。关于原告主张的借款利
息，应从起诉之日起计算。综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判决被告郭
某在本判决十日内偿还原告借
款16万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同类代款利率计算，
自2014年7月9日起诉之日起，至
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文中人
名均为化名)

替老爸还钱
没还上被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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